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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对知名医院等

机构被冒牌问题开展清理整治的通知
市监注〔2020〕5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利用“协和”等知名医院名义对外开展经营，扰乱正常医疗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

响。知名机构被冒牌问题在其他领域也时有发生。为促进医疗等行业规范有序发展，现决定以“协和”“华

山”“湘雅”“华西”“齐鲁”“同济”“天坛”等知名医院被冒牌问题为重点，对知名医院等机构被冒牌问

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整治，切实规范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对知名医院等机构字号的保护。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主动与全国名称规范管理系统对接，进一步

完善名称禁限用字词库，及时更新保护知名医院等机构相关字词。加强对营利性医疗机构名称的规范管理，对

含有“协和”等知名医院名称相关字词的企业名称，无授权的一律不得登记；已经登记注册的营利性医疗机

构，无投资关系或相关授权的，指导其变更名称。

　　二、严厉打击医疗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大对仿冒混淆、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打击力度。重点

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医院等机构具有一定影响的标识的仿冒混淆行为，及发布虚假医疗信息等虚假宣传行为。加

强工作衔接，及时依法处理相关企业名称。

　　三、坚决查处营利性医疗机构价格违法行为。加强对营利性医疗机构收费行为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医疗

服务、药品及医用材料未按照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

　　四、严肃查处发布违法医疗广告行为。重点查处未经卫生健康部门、中医药管理部门审查发布医疗广告的

行为。加大广告监测力度，对违法医疗广告，要立即责令停止发布，对相关责任主体依法从严查处。

　　五、加强信用信息公示。依法依规将营利性医疗机构等市场主体相关行政处罚、抽查检查结果等信息及时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运用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以及失信联合惩戒等

信用监管手段，发挥信用惩戒机制作用。

　　六、完善清理整治工作机制。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结合实际制订实施方案，加强不同业务条线的协同配

合，明确分工，发挥合力，全面排查清理，依法严厉查处相关违法行为，保障行动的顺利开展。各省级市场监

管部门要加强组织协调，充分利用现有省级多部门联合协作机制，提高监管效能，在信息共享、执法联动、联

合惩戒等方面主动与相关主管部门强化合作，进一步提升清理整治效果。对相关领域类似情况，要举一反三，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积极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以此次清理整治为契机，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对经营者开展《反不正当竞

争法》《价格法》《广告法》《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向社会

曝光一批影响恶劣的典型案件。综合运用行政指导等手段，提高市场主体责任意识、依法维权意识和守法经营

意识。请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于2020年11月15日前，将清理整治情况报送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202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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